
智行理财网
虚拟货币打水漂案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成为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使
用者。这些电子产品一方面作为联通世界的窗口为未成年人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未成年人暴露在网络娱乐的诱惑与风险之中。面对多种多样的
游戏皮肤和形式丰富的直播打赏，缺乏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很容易掉进网络商家的
营销陷阱之中。熊孩子偷偷使用家长的支付账户充值游戏、打赏主播，进而一掷千
金的新闻屡见不鲜。未成年人充值网络游戏、打赏网络主播的行为效力如何？其支
出的相关款项又能否追回？

针对此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
题的指导意见（二）》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和网络打赏纠纷提供了明确的
规则指引。该规定给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同时也加强了相
关互联网企业的责任意识，对于建设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网络环境而言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将结合具体的法律规定对相关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件进行梳理，以明
晰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行为的法律效力以及支出款项追回的法律依据。

针对未成年人充值网络游戏、打赏网络主播这一现象，本文通过梳理既有法律规定
和实践中的有关判例，进一步明晰未成年人此种网络消费行为的效力，并分析在何
种情况下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能够向网络公司追回支出的相关款项。本文将对未成
年人网络消费案件进行梳理，以明晰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行为的法律效力以及
支出款项追回的法律依据。

规则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网络游戏充值或网络直播打赏的行为一律
无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网络游戏充值或网络直播打赏的行为若与
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且事后未能得到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则该
合同行为亦无效。

规则阐释：
根据《民法典》第144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网络游戏充值或网络直播打赏的行为一律无效。根据《民法
典》第145条第1款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
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
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值网
络游戏或打赏网络主播的行为只有在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情况下方可生效，否
则此类行为的效力待定。若上述行为事后未能得到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则该
行为无效。

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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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粤0112民初2926号

基本事实：原告在未经其父亲即法定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用其父亲的手机，以其
父亲的微信与银行账户对其7K7K游戏账户充值7250元，充值时原告刚满10周岁。

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该行为明显不当，与其年龄与智
力不相适应，也并非纯获利益的行为，现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吴某对原告的上述交易
行为不予确认，该行为并未发生效力，而被告因原告此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获得的财
产，应予返还，即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向其返还已充值的7250元。

2.（2019）粤0192民初1726号

基本事实：2019年1月7日至9日期间，12周岁的张某1在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张某2
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张某2的支付宝账户向爱九游公司支付810元充值款。对此，原告
张某1主张该充值行为无效，要求爱九游公司退还充值费用810元。

法院认为：张某1的出生日期为2006年2月13日，2019年1月7日至9日充值期间，
张某1的年龄为12周岁，其法定代理人提交的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出具的初中休学证
明显示其已在北京市入读初中。张某1主张的充值金额为每次3元至328元不等，总
额为810元，
考虑到充值时张某1的年龄、教育经历和其所处地区的消费水平，张某1应能够理解
其为游戏角色充值的行为和相应的后果，
该充值行为与其年龄和智力相适应。因张某1的充值行为属于其依法可以独立实施
的行为，张某起诉主张其充值行为无效从而要求返还充值金额810元的诉讼请求理
由不成立。

规则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网游、打赏支出一律退还；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
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有权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
返还该款项。

规则阐释：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
指导意见(二)》中第9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
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
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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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

1. (2021)冀1025民初403号

基本事实：14周岁的原告李某某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某平台先后七次从
被告经营的网店“X游戏”购买374个游戏账号，共计支付36652元，上述游戏账号
内的装备都是皮肤、面具、小花裙子等。原告父母次日发现后，及时与被告经营网
店的客服人员联系，表示对原告购买游戏账号及付款行为不予追认并要求被告退款
，被告不同意全额退款。

法院认为：原告李某某案发时未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购买游戏账号支
付36652元的行为，显然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李某某的法定代理人亦明确表
示对该行为不予追认，故原告李某某实施的购买行为无效，判决被告向原告全额返
还购买游戏账号款36652元。

2.（2020）沪0106民初34245号

基本事实：2019年9月7日至2019年9月29日，年仅13岁的原告张某1使用其本人
实名认证的微信账号，在被告运营的《NBALIVE》手游上购买游戏点卡、游戏装备
等，累计27次，金额为12,108.46元。

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购买游戏虚拟装备包所支出的金额远超其年龄、智力状况
及日常生活所需限度，原告父亲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在2020年5月其知悉原告购买
游戏装备及游戏点卡等行为后不予追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根据法
律规定，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
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原告通过其实名认证的微信号登陆被告运营的手游并多次
购买，被告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未尽到审核义务，故对于2019年9月7日至2019
年9月29日，原告购买27次该手游的游戏装备及游戏点卡所支付的12,108.46元，
应予退还。

规则三：若在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行为发生的过程中，监护人存在一
定的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此时未成年人支付款项返还的金额会受
到影响。

规则阐释：
《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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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一些法院在裁判的过程中，亦将监护人是否尽到相应的监护职责作为款项
返还金额确定的重要依据。例如若监护人未能保管好自己的账户信息，或在未成年
人大额充值后未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防止账户内虚拟货币的消耗，监护人均应承担
相应的责任。

参考案例：

1. (2019)粤0192民初2324号，(2020)粤01民终6372号

基本事实：2018年11月4日9时15分至19时51分，未成年人刘某1使用其父刘某的
支付宝账户，向爱九游公司共支付20240元，用于购买九游会员12个月服务两次（
每次120元）和向账户ID99×××32充值价值共计人民币20000元的U点。目前案涉
爱九游账户仅剩余价值177元的U点和部分会员权利，其余U点和会员权利均被刘某
1用于网络游戏充值享受、消耗完毕，无法返还。

法院认为：刘某1进行案涉注册、充值消费时为9至10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其未经法定代理人刘某同意，向爱九游公司支付20240元进行游戏充值，该大
额支付行为与其年龄、智力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明显不相符，在刘某1的法定代理人
刘某明确表示不予追认的情况下，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刘某1多次、长时间玩网

未能保管好自己的账户、密码等信息
；刘某在发现刘某1大额充值后
未采取充分有效措施防止所充虚拟货
币被消耗
，刘某1及其监护人刘某显然对案涉损失的造成具有重大过错。爱九游公司未能举
证证明其在用户注册时采取了充分措施以保证注册人提供的身份信息与本人的一致
性，且在接到刘某相关情况反映后，亦未及时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对案涉损失的
造成存在一定过错。综合考虑合同无效的原因、履行情况、双方的过错程度和损失
情况，酌情确定爱九游公司向刘某1返还案涉账户剩余U点的价值177元，另向刘某
1赔偿已消耗的充值款20063元的三分之一价值即6688元，共支付6865元，其余损
失由刘某1及其监护人自己承担。

2. (2018)苏0412民初2521号、(2019)苏04民终550号

基本事实：未成年人吴某1在快手公司的直播平台快手APP软件注册快手账号27×
××08，昵称为“蜡笔小新！1064”。2017年9月23日至2017年10月3日，吴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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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快手公司的快手APP软件，为给昵称为嘉杰小可爱（笑园）、农村小二哥、
可爱的小毛、拉布拉多~霸道小七、五常小波哥、爱唱歌的胖丫等主播打赏，其在
快手APP软件内通过操作购买快币，共购买143次，充值98122元（其中140次均系
每次购买698元，2次均系每次购买198元，1次购买6元）。截止至庭审时，吴某1
的快手账号27×××08的余额为快币34647个（折合人民币4949.57元）未消费。

法院认为：吴某1在不满10岁的情况下购买近人民币10万元的快币用于打赏主播，
该行为事后未能得到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亦非是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
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该合同行为无效。本案中，吴某1在晚
上九点以后，甚至十一、
二点仍在快手APP上打赏主播，
其监护人未能履行监护责任，且未能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及银行卡密码，吴某1的
监护人应当对吴某1购买
快币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本院酌定由快手公司返还吴某1购币款60000元，尚在吴某127×××08账号
内的快币34647个（折合人民币4949.57元）由快币公司自行收回，如该快币已被
使用，返款金额可相应折减。

结论：未成年人充值网络游戏、打赏网络主播所支出的相关款项能否追回，关键在
于判断其网络消费行为的效力。不满八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进行的网络支付
行为一概无效，相应款项可追回。八周岁以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进行的网络
支付行为若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且事后未能得到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追认
，则该合同行为亦无效，此种情形下也可追回支出的款项。但是应当注意，监护人
需积极履行监护职责，保管好自己的账户密码， 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活动进行及时有
效监督。否则，若监护人存在过错，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的金额也无法被全部
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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